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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电声市场营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与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东电声市场营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电声股份”）于 2022

年 1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、以及于 2022 年 2月 18 日召开

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宇新狮城（厦门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基金管理人”）、宇新杨狮（厦门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

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华侨星城（上海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等签署《广州华侨电声宇狮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合伙协议》，并共同投资设立“广州华侨电声宇狮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”（以下简称“该基金”）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月 29 日在巨潮资

讯网披露的《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

007）。 

2022 年 8 月 17 日，该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,并取得

了《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月 19 日在巨潮资

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参与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2）。 

2022 年 10 月 21 日，公司收到该基金及基金管理人共同出具的《关于基金

扩募延期的通知函》，告知因受疫情影响，导致基金扩募事项有所延迟，目前基

金及基金管理人正积极沟通、推进相关事宜。现将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进展情况 

2022 年 3 月 21 日，公司与宇新狮城（厦门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宇新

杨狮（厦门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

理有限公司、华侨星城（上海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签署《广



州华侨电声宇狮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》，协议约定，“普

通合伙人承诺合伙企业将于设立后 6个月内扩募至 5 亿元人民币或以上金额。扩

募后，电声股份的认缴出资额应不高于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（RMB150,000,000）、

且不高于合伙企业认缴出资规模的 20.5%。如合伙企业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扩

募，则应在 6个月内安排完成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按照公允价格受让电

声股份持有的部分合伙份额，以使电声股份认缴出资总额减少至不超过合伙企业

认缴出资总额的 20.5%。” 

该基金已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设立，并已于 2022 年 8

月 17 日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。根据合伙协议前述约定，该基

金应当于设立后 6个月内（即在 2022年 9月 22日前）扩募至 5 亿元人民币或以

上金额。 

根据基金及基金管理人的通知函，因基金管理人 2022 年上半年受上海疫情

影响，导致基金备案延迟，同时也导致扩募事项有所延迟，无法在合伙协议约定

的原时间期限（即在 2022 年 9月 22日前）完成扩募至 5亿元人民币或以上金额

事项。目前，该基金及基金管理人正积极沟通、推进基金扩募相关事宜。 

 

二、风险提示 

本次投资可能存在扩募不成功或该基金规模无法实现扩募至人民币 5 亿元

及以上金额的风险。若该基金出现无法实现扩募至人民币 5 亿元及以上金额的情

形，公司可能存在需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转让一部分基金份额的风险。 

公司将与基金管理人积极沟通，密切关注该基金扩募的进展情况，并将严格

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对该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

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三、报备文件  

1、广州华侨电声宇狮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及宇新狮城（厦

门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关于基金扩募延期的通知函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广东电声市场营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2022 年 10月 22 日 

 


